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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省水利工程建设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全省水利工程建设活动，维护水利建设

市场秩序，保证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，推进水利工程建设高质量

发展，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水利部有关水利工程建

设管理的规章、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水利工程建设实行“部门指导，分级管理，分工

负责”的原则。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水利工程建设的主管部门。

第三条 水利工程建设应严格遵循规定的建设程序。工程

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

制等制度。推行水利工程建设项目代建制、设计施工总承包等新

型建管模式，中小型水利工程积极推行集中建设、分类打捆实施

的方式。

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大中型水利工程建

设项目。小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。国家或省有专门规

定、以及使用国外资金有特殊规定的，按其规定执行。

第二章 管理事权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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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省水利厅负责对全省水利工程建设进行指导和管

理，其主要职责包括：

（一）贯彻实施国家、省有关水利工程建设管理的法律、

法规、规章和技术标准，并对全省执行情况进行监督；

（二）对全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进行行业管理，指导全省

水利工程建设管理、质量与安全管理、水利建设市场管理、招投

标管理工作，制定相关管理办法，组织制定相关技术标准；

（三）组织实施具有控制性的或者跨设区的市、跨流域的

重点水利工程建设，组织开展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；

（四）组织或参与重大水利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。

各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，对本地区水

利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。

第六条 水利工程建设的具体监督管理职责按以下权限划

分：

省水利厅负责对由省政府、省水利厅组建项目法人或厅直

属单位直接实施的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活动进行监督管理。主要

包括：

（一）主持项目竣工验收；

（二）直接监督或者与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联合监督

项目招标投标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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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与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水行政主管部门联合监

督工程质量和安全。

其他项目的建设活动由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水行政主

管部门负责监督管理。具体事权划分由各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

门负责制定。

对未组建省级项目法人的重大水利工程，省水利厅认为有

必要提升监督层级的，可与有关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联

合监督。

第三章 项目法人组建及管理

第七条 水利工程建设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。项目法人是

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，对工程建设的质量、安全、进度和资金使

用负首要责任。

（一）政府出资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，应由县级以上人民

政府或其授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（以下简称政府或

其授权部门）负责组建项目法人。

新建库容 10 亿立方米以上或坝高大于 70 米的水库、跨地

级市的大型引调水工程、省直属水利工程，由省政府或其授权部

门组建项目法人，或由省政府授权工程所在地市级人民政府组建

项目法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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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行政区域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，一般应由工程所在地共

同的上一级政府或其授权部门组建项目法人，也可分区域由所在

地政府或其授权部门分别组建项目法人。分区域组建项目法人

的，工程所在地共同的上一级政府或其授权部门应加强对各区域

项目法人的组织协调。

其他项目由设区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或其授权部

门负责组建项目法人。

（二）项目法人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应与所承担工程规

模、重要性和技术复杂程度相适应。项目法人的主要负责人、技

术负责人和财务负责人应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和工程建设管理

经验，其中技术负责人应为专职人员。

（三）根据工程建设需要，项目法人可设立现场建设管理

机构，具体负责工程现场的建设管理职责。实行代建制的项目，

代建单位按照合同约定，履行工程代建相关职责。

（四）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水利工程建设监管主体，不得

直接履行项目法人职责。水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项目法人单

位任职期间不得同时履行水利建设管理相关行政职责。

第八条 项目法人组建单位应建立对项目法人的考核机

制，考核内容应涵盖项目法人和主要负责人的管理行为，以及项

目建设的质量、安全、进度、资金管理等情况。县级以上水行政

主管部门应通过督查、稽察、暗访等方式，对项目法人履职情况

进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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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建设实施

第九条 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实施包括施工准备和工程建设

两个阶段。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批准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

已经批准，年度投资计划已下达或建设资金已落实，项目法人即

可开展施工准备。

第十条 施工准备的主要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施工现场的征地、拆迁；

（二）完成施工用水、电、通信、路和场地平整等工程；

（三）必须的生产、生活临时建筑工程；

（四）实施经批准的应急工程、试验工程等专项工程；

（五）组织招标设计、咨询、设备和物资采购等服务；

（六）组织相关监理招标，组织主体工程招标准备工作。

第十一条 水利工程具备以下开工条件后，项目法人可以

组织主体工程开工建设：

（一）项目法人已设立；

（二）初步设计（实施方案）已批准；

（三）施工详图设计满足主体工程施工需要；

（四）建设资金已落实；

（五）主体工程施工、监理单位已按规定选定并依法签订

了合同；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902


